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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市级交叉大气“点穴式”专项
执法检查行动工作方案

为推动本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以非现场驱动现场，精准发现突出大气环境问题，推动市、区执法能力进一步提升，综合执法总队综合近期PM2.5排名情况，结合季节大气污染特点，选取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顺义区、昌平区、延庆区开展2026年第二轮市级交叉大气“点穴式”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检查方式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借鉴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形式，组成8个帮扶检查小组，采取“非现场+现场”“规定动作+自选动作”相结合的方式，在8个区开展市级交叉大气“点穴式”执法检查。
二、检查时间
6月15日-6月26日。
三、人员组成
本轮“点穴式”帮扶检查小组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2名联络员和4名抽调的区级执法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开展现场和非现场执法检查。
四、检查内容
1.工业源方面
聚焦涉VOCs重点行业企业，重点围绕无组织排放环节，从源头替代、过程管控和末端治理三方面开展检查。对使用低效治理设施的企业进行抽查，重点检查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和VOCs去除率，并督促企业立整立改。对于安装大气污染物在线监控企业，还应关注自动监控设施运行情况（运行、维护、检修和校准校验），企业生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控数据的相关性，查处不正常运行、在线数据弄虚作假和虚假标记等环境违法问题。
2.生活源方面
重点对汽车维修企业、加油站和餐饮单位等大气污染源开展检查。一是督促辖区汽修企业全面落实《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8-2025）相关要求，重点查处超标排放、未安装废气处理装置或废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行为。二是对重点区域餐饮企业油烟净化设施的安装情况、运行情况、维护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查处油烟直排或净化设施不正常运行，导致油烟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三是开展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系统检查，查处油气回收装置相关阀门未正常开启或关闭、油路及相关阀门跑冒滴漏等问题。
3.移动源方面
聚焦施工工地、物流园、工业园、货物集散地等重点区域，查处重型柴油车尾气超标排放以及擅自拆除、闲置、改装污染控制装置等违法行为。落实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禁止使用区域要求，查处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控制装置未正常使用和使用高排放机械等违法行为。针对油品使用环节，摸排“黑加油站点、非法流动加油车”违法线索，移交公安部门，减少因油品质量不过关带来的排放超标问题。
4.面源方面
以住房城乡建设、水务、交通、园林绿化等重点行业的施工工地和裸地为重点，检查施工扬尘、道路扬尘、堆场扬尘（非工业企业）等；针对远郊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等重点部位，巡查发现秸秆焚烧、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等影响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对进行建筑和室外构筑物中桥梁及护栏施工作业中使用的建筑涂料及胶粘剂开展排查，对不符合标准限值要求的产品督促整改。
5.非现场执法
各检查组对推送的非现场问题线索开展现场检查，同时，运用固定源自动监控、企业用电监控、油气回收在线监控、餐饮油烟在线监控等科技执法手段，对所点辖区开展远程排查，深入挖掘问题线索。固定源自动监控方面，核查废气小时均值数据超标，或存在无正常理由的长期数据零值、恒值，传输有效率较低等其它明显数据异常情况。企业用电监控方面，通过比对企业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用电情况，核查治理设施未开启、不正常运行等问题。油气回收在线监控方面，核查加油站气液比、罐压、后处理装置等预报警问题线索。餐饮油烟在线监控方面，核查长期数据缺失、电信号异常等情况。还可通过核对车辆排放执法历史记录，筛查二十辆以上用车大户是否存在一个自然年内经排放检验不合格的车辆数量超过注册车辆数量百分之十的违法行为。
6.执法监测
各检查组会同市监测中心完成2家重点企业VOCs排放监测，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同步开展原辅料VOCs含量抽测，每家企业选取原辅料和产品2个样品。结合加油站台账和油气在线平台异常数据问题线索，会同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2座加油站监督性监测，每座加油站检测内容不少于3项。

